
2017.4.27 ❘ 星期四

责任编辑：江 南 ❘ 版式总监：唐昉婷
13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天平

建设制度“隔离带”

2016年7月，在调研基础上，台州中院制定了《台州法院推进审判
权运行监督机制建设实施意见》。该意见共 7 部分 58 条，包括规范审
判权力行使，完善审判管理机制、审判权力监督机制、审判责任追究机
制、审判监督监察机制等方面内容。同时，出台电脑随机分案、院庭长
审判管理职责、专业法官会议、发改案件质量评查、涉廉事项报告等12
项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形成司改背景下审判权运行监督机制“1+N”
文件体系。

该院建立随机分案制度。2016年以来，立案庭对5200多件案件进
行电脑随机分案，监察室派员监督。制度规定，除本院发回基层法院重
审后又上诉的案件、当事人撤诉后重新起诉的案件以及关联案件等少数
特殊案件外，均运用电脑摇号方式进行分案，电脑随机分案后原则上不
得变更承办人。

“随机分案有利于减少分案的人为因素，从源头上堵塞人情案、关系
案的漏洞。”台州中院立案一庭庭长林琦说。

为实现院庭长有序放权和依法监督的有机统一，台州中院建立了院
庭长管理监督“负面清单”，厘清可为职权与不可为行为的边界，明确院
庭长可对案件全程跟踪督办，做到放权不放任，但跟踪督办过程应记录
在卷，确保全程留痕。

在取消院庭长审签制后，如何确保裁判质量成为审判权运行机制改
革的关键。台州中院民二庭庭长许战平说：“民二庭是最早开展庭审方
式改革试点，并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和审判长联席会议制度的庭室，这两
类会议为法官特别是年轻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持，对案件的讨论意见，
仅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不能直接作为定案依据。”

织密科技“护廉网”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是监督的有效方式。台州中院印发
《司法公开标准化操作指南》，借助信息化建设成果，发挥审判执行管理
系统、司法公开三大平台作用，让阳光照入司法权运行的全过程，以公开
促公信、促规范。

2016年，台州中院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并在全市法院启用廉政风险
防控软件，强化平台数据自动采集、风险归纳整合、逐级预警提示、个案
追踪审查功能。当干警在工作中触发廉政风险点时，系统将自动通过手
机短信、法务通、内网邮件等方式发出提醒，切实做到早预警、早预防、早
纠正。同时将风险节点提示的案件作为院庭领导重点关注和案件评查
的对象，院庭领导和纪检部门可根据系统自动触发的案件风险点，及时
跟踪审查，打造“事前预警、事中监控、事后查究”的信息化监督防线，确
保管理全方位、控制全过程。

开启监督“探照灯”

彻底放权还需有效监督，权力运行才能得到保障。王中毅说，充分
放权后，个体法官执法素质及办案质量参差不齐，会使“司法产品”的质
量也参差不齐，因此对审判权的监督只能加强不能放松。

为保证案件质量，台州中院成立了案件质量评查小组，坚持自我评
查、专项评查、重点评查相结合，多层次、有重点地开展案件质量评查工
作：各业务庭每季度随机抽查本庭案件并组织全庭进行讲评，案件质量
评查小组每半年抽检各业务庭案件，并在全院范围内通报问题，明确整
改要求；不定期组织辖区基层法院开展案件质量交叉检查或专项评查；
重点对发改案件、再审改判案件、重大信访案件进行评查，在评查小组对
发改案件评查的基础上，按无过错、瑕疵、一般差错和重大差错四个等
级，由审委会讨论确定有无差错及差错等级。2015年底以来，评查发改
案件21件，认定2件案件为瑕疵案件，发出《差错案例专项提示》2个。

为实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象公正并重，进一步提升法院工作
与审判规范化水平，今年1月开始，台州中院在全市法院开展实时监控
工作，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通过监控系统、数字法庭系统，对全市审判
法庭、诉讼服务中心、人民法庭三大“窗口”工作情况进行每日监控督察，
截至目前已发布督察通报40余期。

“经过三个多月的实时监督，全市法院在庭审秩序、行为规范、纪律
作风等方面有了较大改善，司法形象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下阶段，台州
中院将建设全市统一的监控中心，对全市法院庭审秩序、行为规范、纪律
作风等进行常态化、持续性的监督检查，努力提升司法公信力。”台州中
院监察室主任李至坚说。

用好问责“杀手锏”

为强化对审判权执行权的监督，台州中院在全国首创设立审判执行
监督监察委员会（简称督察委），组建纪检信访调查人才库，首批选任人
才库成员32名，整合全市法院纪检监察、审管、审监等监督资源。2015
年7月督察委成立以来，通过联合、提级、异地等调查方式，调查涉纪信
访案件63件。该院通过制定《瑕疵、差错案件责任追究办法》，落实配套
问责机制，对发现存在送达瑕疵、裁判文书上网差错、执行不力、法官行
为不当等问题的5名法官予以批评教育，2名法官予以诫勉谈话；经调查
没有发现法院工作人员违纪事实的，及时作出《正名书》（截至目前已发3
份）。如此一来，既保护法官依法独立办案，又强化对审判权运行的监
督，在每名干警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干警时刻保持警醒。

李至坚表示：“通过完善审判权运行监督机制，不断强化监督，台州
法院队伍廉洁状况明显好转。2016年台州法院纪检监察部门共收到当
事人信访举报293件，与2015年的658件相比，大大下降。”

台州中院组织全市两级法院干警参加廉政教育课，邀请市纪委部门的领导
作党风廉政建设宣讲

法院公告
2017年4月27日

（2017）浙0302民初3576号
吴志坚、薛小华：本院受理原告林凡与被告吴志

坚、薛小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直接送达
及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诉讼须知、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8月4日上午9时在本院东
郊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580号

敖森坚、敖日献、敖日高、敖益良：本院受
理 原 告 浙 江 中 安 担 保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303 民 初 5580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 诉 于 温 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3民初5581号

胡丽芳、胡海丰：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安担保
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03 民初5581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状元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1581号

朱方益、张许朱、罗宗署：本院受理浙江中
安担保集团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 达 。 答 辩 期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的 十 五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
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上午 9：00 在本院状元人
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
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61号

陈建：本院受理原告周鹏与被告陈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民初5261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4232号

杨成光：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分行与被告杨成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04民初
423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04民初5239号

马胜立：本院受理原告中银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中心支公司与被告马胜立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304 民
初 5239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5民初343号

陈林才:本院受理原告叶优义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转普）、及开庭传票。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现
定于2017年8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小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由审判员董文锐、人民陪审员林军、张
孚世（替补：褚金凤、苏菊香）组成合议庭。逾期将依
法判决。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16）浙0326民初7385号

卢立渠、郑祥东：本院受理原告平阳县鹏发皮
革制品厂诉被告卢立渠、郑祥东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326 民初738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平阳县人民法院
（2016）浙0411民初4726号

钱林琪：本院受理原告张彩虹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公告送达以外的方式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411 民初 4726 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1460号

倪惠君：本院受理原告嘉善速达汽车修理店与
被告倪惠君修理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被告
支付浙 F8398J 奥迪牌小型普通客车汽车修理费
72900元；2、确认上述汽车修理费在处置浙F8398J奥
迪牌小型普通客车时享有优先受偿权（留置权）；3、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告知审判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嘉善县人民法院

放权不放任 监督不缺位
台州中院强化机制确保审判权运行在阳光下

通讯员 王先富 项章敬

“随着司法体制
改革的逐步深入，特
别是‘让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要求
的真正落实，司法权
力运行机制将发生一
些改变，随之而来的
是廉政风险点的变化
和转移。”台州市中院
院长王中毅说：“比
如，如何强化对合议
庭和独任法官权力行
使的监督，有效防控
廉政风险；院庭长如
何处理好放权与监督
的关系，确保权力正
确行使等等，需要我
们深入研究，积极探
索，否则会形成权力
运行的真空，引发违
纪违法问题，甚至出
现‘系统性’或者‘塌
方式’腐败。”

去年以来，台州
市两级法院顺利推进
人员分类管理改革，
选任员额法官 388
名，确保优秀审判资
源集中到一线。在稳
步推进法官员额制等
司法改革的同时，台
州中院把“审判权运
行监督机制建设”作
为司法改革的重点工
作之一，推动从微观
的一般个案审批、文
书签发向宏观的全
院、全员、全过程的案
件质量效率管理监督
转变，切实做到放权
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